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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洲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

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》政策解读 

区园林和林业局 

2021 年 8 月 20 日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进一步改善城市人

居环境，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形象，区园林和林业局牵头起草

了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洲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

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该方案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正式

印发。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。 

 一、出台背景

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我市为建设美丽武汉、打造全国

一流园林城市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，自 2018 年市政府印发《武

汉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》，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

市先后被写进武汉市委全会、市委、市政府关于长江大保护的

文件和 2019 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。为持续推动我区创建国家

生态园林城市，努力把新洲建设成为武汉东部美丽的生态园林

新城区，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

准及申报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城〔2016〕235 号）和

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

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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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》（武政〔2018〕26 号）精神，在充分调研、广泛征求

意见的基础上起草该《方案》。 

二、基本结构 

《方案》共分为五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工作目标，就建成区

绿化覆盖率、绿地率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、公园绿地服务半径

覆盖率、全年空气质量、城市污水、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共 7

个方面提出具体目标值。第二部分主要任务，包括实施园林增

绿提质工程，提升绿化水平；实施国土绿化过工程，打造绿色

屏障；实施生态环保工程、推行节能减排；实施园林综合管控

工程，促进绿色发展；实施生态文化工程，共享绿色福利。第

三部分实施步骤，主要包含启动阶段（2018 年 6 月—12 月）、

创建阶段（2019 年 1 月—2020 年 12 月）、迎检阶段（2021

年 1 月—12 月）。第四部分保障措施，包括加强组织领导、

强化舆论宣传、落实资金保障、严格督查考核等 4 个方面的内

容。第五部分为附件，即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领导小组组

成人员名单，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标职责分工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工作目标 

1、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0%以上； 

2、绿地率达到 35%以上； 

3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/人； 

4、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不低于 9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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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全区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少于 292 天； 

6、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 95%； 

7、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%。 

（二）主要任务 

1．实施园林增绿提质工程，提升绿化水平 

（1）拓展绿色发展空间。编制山体保护规划，明确山体

保护规划图。重点保护好我区纳入省级保护的 12 个湖泊、纳

入市级规划保护的 15 座山体、外环路 100 米宽环城生态林带

和红色旅游线绿化景观示范带，确保全区森林保有量不少于

42 万亩。 

（2）实施控规绿地建绿。新建绿地面积约 200 公顷，建

成区防护绿地实施率不低于 90%，实现“300米见绿、500 米见

园”的目标。 

（3）推进林荫道建设。城市林荫道推广率、道路绿地达

标率均不低于 85%。 

（4）加强绿道系统建设。高水平建设郊野绿道，到 2020

年底建成郊野绿道 80 公里。 

（5）推进湖泊绿地保护和建设。积极推进蓝玉项链生态

文体公园、柴泊湖环湖公园、举水河河滩公园建设，有效保护

和修复纳入省级保护的 12 个湖泊生态环境，建设滨湖绿地。 

（6）推进海绵型公园绿地和节约型园林绿化建设。优化

植物配置，提高本地乔灌木种植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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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实施国土绿化工程，打造生态屏障 

（1）高标准实施精准灭荒工程。高标准巩固全区 7837.4

亩精准灭荒造林成果。 

（2）打好长江两岸造林绿化标志性战役。在长江新洲段

开展植树造林，建成连续完整、结构稳定、功能完备的滨江森

林生态系统。 

（3）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。加强通道绿化，森林覆盖率、

蓄积量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0.05%、3%，破损山体生态修复

率年均增长率不低于 10%，修复成果维护保持率不低于 95%。 

（4）加强森林资源、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。严禁移植

古树名木，确保古树名木保护率达到 100%。编制生物多样性

保护规划，确保综合物种指数不低于 0.6，本地木本植物物种

指数不低于 0.8。 

3．实施生态环保工程，推行节能减排 

（1）实施“拥抱蓝天行动计划”。强化空气质量达标管理，

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少于 292 天，城市热岛效应强度不高

于 2.5℃。 

（2）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。实施水体岸线自然化率不低

于 80%，地表水 IV 类及以上水体比率不低于 60%，管网水检

验项目合格率达到 100%，城市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30%。 

（3）实施废弃地生态修复。废弃地修复再利用率平均增

长幅度不低于 10%，修复成果维护保持率不低于 9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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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加强垃圾处理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及弃物资源化利

用试点，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不低于 35%。 

（5）完善城市道路和慢行交通系统。保持城市道路完好

率不低于 95%，路网密度不低于 8 公里/平方公里，道路面积

率不低于 15%。 

（6）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和综合管廊建设管理。建成地下

管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，加强城市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及运营维

护工作。 

（7）推广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。推动新建建筑中绿色

建筑占比达到 50%以上，节能建筑占比达到 60%以上。 

（8）加强生态空间保护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与基本生态

控制线，探索建立城市绿地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，完善资

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。 

4．实施园林综合管控工程，促进绿色发展 

（1）编制和实施绿地系统规划。启动《新洲区城市绿地

系统规划（2021－2025 年）》编制。推进实施《新洲区园林

和林业“十三五”规划》。 

（2）推进公园广场规范化管理。加强公园广场专业化、

标准化、精细化、智能化管理，规范经营管理，保持公园公益

性。公益性公园实行免费开放，鼓励民营郊野公园免费开放。 

（3）创新建设管理体制。推行园林绿化建设工程电子化

招投标，强化工程质量监督管理。推进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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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改革。建立园林绿化诚信管理系统。 

（4）强化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管理。全面落实专业、规

范、长效的管理机制，力求精细化管养全覆盖。 

（5）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。建立园林绿化联合执

法和信息共享机制，加大对违法占绿、毁绿行为的查处力度，

加快建立园林绿化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，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

和管理实施动态监测，保障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。 

（6）提升园林绿化科技应用水平。推进园林绿化标准化

技术应用，加强科普宣传、科技培训和新技术、新成果的推广

应用，提高从业人员科技素质和工作水平。 

5．实施生态文化工程，共享绿色福利 

（1）大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。推行“互联网+”义务植

树，线上线下结合，持续开展“众森家园”绿化基金项目、“绿

链森林”网络植树活动。 

（2）持续开展园林式学校、社区、单位和花园家庭创建

评选活动。全区园林式居住区达标率不低于 60%，年度提升

率不低于 10%。推动在适宜的绿色乡村、生态示范村建设“绿

色驿站”。 

（3）广泛开展生态绿色惠民活动。开展植树节、世界湿

地日、爱鸟周、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、菊花展、赏花游、森林

游等系列生态主题宣传活动，确保市民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

率不低于 9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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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拓展公园广场服务功能。开展“公园（广场）+文化、

体育、教育、旅游”等生态文化活动，举办公园大讲堂，面向

全区中小学生及社区居民开展以“一步自然，身边课堂”为特色

的各类自然教育活动。 

（三）实施步骤 

1．启动阶段（2018 年 6－12 月） 

制定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

和工作专班，明确各责任单位工作任务，加大创建工作宣传力

度，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生态园林城市建设，努力营造人人知

晓、人人参与的创建氛围。 

2．创建阶段（2019 年 1 月－2020 年 12 月） 

落实创建计划，全面启动重点工程建设，对照创建标准，

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补齐短板，全面整改提升。 

3．迎检阶段（2021 年 1－12 月） 

收集整理资料台账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迎接国家考评组

实地考察评审。 

（四）保障措施 

1．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

由区人民政府区长任组长、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、区直各相关

部门和街（区）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

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创建工作；领导小组下设办

公室，在区园林和林业局办公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各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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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强化舆论宣传。积极利用电视、报纸等主流新闻媒体

和互联网、微信公众号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，不断扩大创

建宣传覆盖面，提高市民爱绿护绿植绿意识，提高社会公众的

知晓率和支持率，营造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良好舆论氛围。 

3．落实资金保障。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，积极探索以

政府投入为主、社会投入为辅的多元化的投入机制，引导鼓励

全社会参与生态园林城市建设，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。各单位

要优先将创建重点工作纳入部门规划，园林绿化、市政建设纳

入城建攻坚计划，积极争取省市项目资金，保障资金投入。 

4．严格督查考核。各责任单位要对照目标任务，积极履

职尽责，推动创建工作扎实有效开展，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会同政府督查室全程督查、跟踪问效，对不能按时完成创

建工作任务、影响整体进度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，严肃追责问

责。 


